
运城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
《关于加强公路路政管理工作的通告》的

政策解读

一、 背景依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公路在社会生活和国民

经济中地位越来越重要，人们对保护公路意识也越来越强烈，

公路路政管理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显。因此，为进一

步加强全市公路路政管理工作，严厉查处损坏路产侵犯路权

的路政案件，及时排查公路安全隐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山西省公路条例》、《路

政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制定《关于加强公路路政管

理工作的通告》。

二、目标任务

通过加强全市公路路政管理工作，解决影响公路的完好

和正常使用以及危及交通安全的行为，进一步保护公路路产

路权，特别是在夏收、秋收时节，有效预防在公路上打场晒

粮和在公路用地范围内堆放、焚烧麦秸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发

生，消除公路交通安全事故隐患，保障公路的完好、安全、

畅通，为“走进新时代、建设大运城”提供便利的交通运输

出行环境。

三、 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包括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划定的标准、任何单



位和个人在公路及公路用地禁止从事活动的行为等。

四、涉及范围

全市十三县（市、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县乡公路。

五、执行标准

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山西省公路条例》、《路政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

执行。

六、关键词诠释

公路：包括公路桥梁、公路隧道和公路渡口。

公路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确定公路两侧边

沟（截水沟、跛脚护坡道，下同）外缘起不少于一米的公路

用地。

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从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的距离标

准为国道不少于 20 米；省道不少于 15 米；县道不少于 10

米；乡道不少于 5 米。

七、惠民利民举措

进一步加强全市公路路政管理工作，始终保持公路处于

良好的技术状态，全面提高公路服务水平，满足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为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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